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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雇主所聘僱移工如有變更住宿地點情事，依法應於變更
後7日內，通知移工工作所在地或住宿地點之當地主管機
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理辦法(下稱雇聘辦法)第37條規

定略以，雇主應自引進第2類外國人(下稱移工)入國日起，
負雇主責任。復依雇聘辦法第33條規定略以，雇主申請聘僱
移工，應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確實執行飲食、住宿
及管理事項；雇主所聘僱移工有變更原通報住宿地點之情事
時，應於變更後7日內，通知移工工作所在地或住宿地點之
當地主管機關。

二、倘雇主未依上開規定辦理通報，已涉違反就業服務法(下稱
本法)第57條第9款及雇聘辦法第33條第5項規定，依法應處
新臺幣(以下同)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依本法第72
條第2款暨「雇主聘僱第二類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72條
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量基準」規定，採1比1之比
例，廢止雇主有效許可移工人數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。另
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如未善盡受任事務，致雇主違反上開本法
第57條第9款及雇聘辦法第33條第5項規定，已涉違反本法第

抄本
檔　　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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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條第1項第15款規定，依法應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
或1年以下停業處分，及於辦理年度評鑑時予以扣分。

三、查邇來屢獲反應營造業雇主調派移工未落實旨揭規定，請協
助轉知所屬會員，雇主從事營造業務，並聘僱移工從事營造
工作者，應確實遵守上開法規，落實住宿地點變更通知作
業，以免受罰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、社
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聯合總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
中小企業總會、全國產業總工會、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科學園區科學
工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、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就業服
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、台北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新北市就業服務商業同
業公會、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就業
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人力仲介協會、中華民
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

副本：

第2頁　共2頁


